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耿马自治县红十字会信息公开管理制度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《中国红十字会章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《云南省红十字会信息公开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以及省、市红十字会关于红十字会系统透明度指数建设的相关要

求，进一步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，规范信息管理，加强红十字

会公信力建设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信息是耿马自治县红十字会在依法依

规履行职责中制作或者获取的，以一定形式记录、保存的信息。

第三条 公开信息应当坚持合法合规、真实准确、便民实用、

及时主动的原则。

第四条 耿马自治县红十字会办公室牵头负责耿马自治县

红十字会信息公开日常管理工作，主要领导作为第一责任人，分

管领导作为直接责任人，具体负责分管领域的信息公开工作，并

按程序对公开信息进行审批。

第五条 耿马自治县红十字会信息公开采取主动公开为主、

提供咨询服务为辅的方式，结合耿马自治县红十字会工作特点和

自身实际服务情况，确定信息公开的范围，并按工作需要适当调

整。以下信息应当主动公开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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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基本信息，包括：成立信息（单位正式名称、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）、联系信息（单位办公地址、联系电话、电子邮箱、

官网网址、微信公众号）；

（二）治理信息，包括：管理层信息、部门机构、理事会重

大决策、会员代表大会、政策法规、内部制度等；

（三）财务信息，包括：年度预决算报告、财务审计报告、

财务绩效评价报告和招标采购公告等；

（四）业务活动信息，包括：应急救援、应急救护、人道救

助、造血干细胞捐献、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、无偿献血、青少年

工作和志愿者活动等方面；

（五）捐赠款物接收信息，包括：接收社会捐赠渠道（银行

捐赠信息、互联网捐赠信息、现场捐赠信息），接收捐赠资金（捐

赠方、捐赠金额、捐赠日期、捐赠项目名称），接收捐赠物资（捐

赠方、捐赠物资名称及数量、捐赠种类或单位、数量、价值、捐

赠日期）。

（六）捐赠款物使用信息，包括：捐赠资金使用信息（使用

捐赠资金的项目名称或事由、使用捐赠金额），捐赠物资使用信

息（捐赠人、使用捐赠物资的项目名称、使用捐赠物资的种类或

单位、捐赠物资的数量、价值、直接接收捐赠物资的接收单位或

个人），公开募捐信息（公开募捐资格证书、公益性捐赠税前扣

除资格证明等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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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互联网开展公开募捐活动，应在民政部统一指定的信息

公开平台发布募捐信息，接受民政部门和社会监督。

第六条 不得公开下列信息：

（一）涉及国家秘密的；

（二）涉及商业秘密的；

（三）涉及自然人个人信息保护的；

（四）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、经济安全、社

会稳定的；

（五）捐赠人、慈善信托的委托人不同意公开的；

（六）法律法规、规章等规定的不予公开的信息。

第七条 耿马自治县红十字会内部管理等相关信息，可不予

公开。法律法规、规章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八条 信息公开工作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，发生争议时，

应当做好解释沟通工作。

第九条 对公开信息内容发生变化的，相关职责部门应当自

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予以调整。

第十条 对违反本制度规定，情节严重或造成严重后果的，

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作出处理。

第十一条 本制度由耿马自治县红十字会办公室负责解释，

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
